
附件八 

參加國際科學展覽活動出國指導教師選拔及獎勵作業要項 

一、目的

（一） 鼓勵中等學校科學教師指導學生參加科學展覽活動。 

（二） 實際參與國際科學展覽活動，促進學術交流與觀摩。

（三） 代表團出國期間協助及輔導學生參展事宜。

二、選拔對象

指導學生參加「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獲選為出國正選代表作品之在

職編制內合格中等學校指導教師。

三、選拔條件

出國指導教師應具下列三項條件：

（一） 評審委員會推薦：經本館聘請之評審委員甄選後並予以推薦。 

（二） 英語測驗合格：獲推薦指導教師需提供近 3 年內英語能力測驗成績

(如全民英檢、多益等)，供本館委員審查。無相關測驗者得由本館

另安排測驗之。

（三） 學校同意書：指導教師所屬學校出具學校同意書。

如合乎條件之指導教師超過額定人數時，則由本館另予審查。

四、選拔名額

參加美國國際科技展覽會代表團一至三名，其它各團最多各一名為原則，

依年度計畫辦理。

五、獎勵

（一） 依據「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辦理。 

（二） 入選出國指導教師：

１. 公費隨團出國參加國際科學展覽活動，若因故不能出國則視同放棄

資格，不另發給獎金。

２. 作品有二名指導教師時，則另一位指導教師不發給獎金。

（三） 未入選出國指導教師：

１. 比照未經推薦指導教師，發給獎金貳萬元。

２. 作品有二名指導教師時，則所發獎金由所屬學校依指導教師貢獻比

例分配。

六、附則

（一）凡健康狀況不良，有嚴重宿疾如高血壓、心臟病等請勿參加出國指

導教師之選拔。

（二）入選出國指導教師如所屬學生因故未能出國或其在輔導期間配合不

良經輔導教授反映證實者，得取消出國資格。

（三）本要項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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